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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江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辽宁省凌源市人民政府签署框架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银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江股份”或“公司”或“乙方”）与凌源

市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凌源市政府”或“甲方”）经友好协商，为加快凌源市

智慧城市建设，提升凌源市现代化、国际化水平，增强其综合实力和可持续发展

能力，就凌源市“智慧城市”项目（以下简称“智慧凌源”项目）达成合作共识，

并于 2015年 6月 14日甲乙双方正式签订了《框架协议》。现将协议主要事项公

告如下： 

一、交易对方情况 

1、凌源市人民政府 

凌源市地处辽宁省西部，隶属辽宁朝阳，位于辽、冀、蒙三省(区)交汇处，

是连接东北与华北的交通要冲，是沟通内蒙古东部腹地与沿海港口的重要节点城

市。全市辖 22个乡镇、8个街道办事处，总面积 3278平方公里，凌源黄金储量

丰富，是辽宁省重点产金地之一。凌源市 2014 年市属地区生产总值实现 173 亿

元，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实现 12.9 亿元 

因此，甲方凌源市政府具备良好的履约能力，能保证本协议的履行。本次交

易对方凌源市政府，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二、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智慧凌源”项目计划 5年时间投入 2亿元人民币，具体实施内容包

括智慧交通、智慧医疗、平安城市、智慧旅游、智慧城管、智慧教育等，具体项

目投资额度及实施待顶层规划后，以项目建设合同为准。 

（二）“智慧凌源”项目建设资金来源分三个方面：一是甲方地方财政专项



资金配套；二是由乙方协助甲方通过融资渠道解决的项目建设资金；三是由乙方

对运营类的项目进行投资。 

（三）乙方拟按照甲方的“智慧凌源”项目整体运营要求，在凌源设立项目

公司，负责“智慧凌源”整体规划建设运营，并逐步引入战略投资伙伴，借助资

本力量，寻求长期、快速、科学的发展模式，共同推动智慧凌源建设。 

（四）乙方结合甲方产业特点及市场需求，积极为凌源市区引进“智慧城市”

建设上下游企业，并结合乙方的科研平台，力争在凌源创建科技产业园，支持凌

源市科技产业发展。 

（五）本框架协议为合作双方就“智慧凌源”项目的方向性协议，是双方今

后长期合作的指导性文件，也是双方签订相关合同的基础。 

（六）如果自本协议签订之日起一年内双方合作没有实质进展，本协议自行

终止，双方不承担对方的支出及损失。 

（七）本框架协议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有效期为五年。 

三、协议对公司的影响 

1、“智慧凌源”项目的正常实施和建设，有利于拓展公司长期看好的智慧

交通、智慧医疗、平安城市等业务，通过政府与企业的深入合作，带动智慧城市

其他相关领域业务发展，还将有助于提升公司承接智慧城市总包业务的能力，不

断积累智慧城市项目建设和运营经验，提升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和行业影响力。 

2、本协议的签订预计对公司本年度及以后年度的业绩产生积极影响。协议

的签订对公司业务的独立性无重大影响，公司不会因此而对凌源市政府形成业务

依赖。 

四、风险提示 

1、协议的履行存在受不可抗力影响造成的风险。 

2、本次签署的《框架协议》仅作为推进本次合作的框架性、意向性协议，

投资项目尚未形成具体的可行性研究报告，有关具体合作内容、投资安排、投资

进度等方面尚需签订正式相关合同予以明确，因此上述事项均具有一定的不确定

性。 

3、受项目建设周期及项目调整因素的影响，甲方 2 亿元的实际投入并不完

全等同于我公司的实际订单和实际营业收入，具体情况将根据项目实施情况另行



确认。 

4、本协议中合作项目的建设周期较长，在协议履行过程中，政府换届、国

家法律法规的变化、协议双方情况的变化都将影响协议的履行，存在由于项目内

容调整导致协议中的项目部分或全部无法执行的可能性。 

5、本协议的履行，存在甲方资金不能及时到位，从而导致公司资金压力较

大，项目全部或部分无法实施或延期的风险。 

6、本协议的履行，存在项目实施和结果无法达到双方约定的合同要求，导

致项目延期交付、终止合作的风险。 

五、其他相关说明 

1、公司将按照《公司章程》及上市公司有关监管规定，根据后续合作的进

展情况及项目投资金额的大小及时履行审批程序并公告。 

2、公司将在今后的定期报告中持续披露该协议所涉及项目的履行情况。敬

请广大投资者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1、银江股份有限公司和凌源市人民政府《框架协议》。 

 

特此公告。 

 

银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 6月 15日 




